


株天政函〔2021〕61号


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政府
关于提请审议2021年1-6月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预算调整方案的议案

株洲市天元区人大常委会：
今年以来，在工委、区委的正确领导和区人大的监督支持下，全区各级财税部门紧紧围绕工委区委的决策部署，积极应对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减税降费等多重挑战，狠抓收入保增长，严控支出保重点，强化管理促改革，持续加强预算管理，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全区财政预算执行正常有序。按照《预算法》及有关规定，现将2021年1-6月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和财政预算调整情况提请区人大常委会审议。
[bookmark: _GoBack]一、地方政府债券资金预算调整情况
根据《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1年第一批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限额的通知》（湘财预〔2021〕92号）文件精神，经省政府批准，核定下达我区2021年地方政府新增一般债券2300万元，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新增债券资金严格按照有关文件规定的方向进行安排使用，根据《预算法》和《株洲市天元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区级政府预算审查监督办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区2021年申报的新增债券项目，建议对2021年新增地方一般债券收入安排项目支出2300万元，主要项目是：石三门大道等自然村水泥路项目597万元，凿石港水系治理工程1000万元，老韶溪港水系整治工程（含栗雨高排雨污分流改造）703万元，调增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300万元。
根据《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1年第二批地方政府再融资债券资金的通知》（湘财预〔2021〕70号）文件精神，经省政府批准，核定下达我区2021年地方政府再融资债券资金11700万元，根据《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资金2019年市县还本付息工作的通知》，省财政厅直接将再融资债券资金用于偿还到期债券本金，调增债务还本支出11700万元。
二、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说明
2020年末，我区政府债务余额为39.98亿元，根据省财政厅有关文件精神，2021年1-6月下达我区新增政府一般债务限额0.23亿元，再融资债券40亿元。此次下达后，全区政府债务余额为80.21亿元，政府债务余额符合上级核定的我区政府债务限额范围。
2020年，我区抢抓政策机遇，成功纳入财政部2020年建制县区隐性债务风险化解试点范围，获得40亿元政府债券资金，专项用于隐性债务化解。其中：一般债务限额19亿元，专项债务限额21亿元。根据省财政厅有关文件精神，2021年1月下达我区一般债券10亿元，利率3.4%，期限10年，我区用于置换了汽车博览园汽贸园二期建设等2个项目债务；2021年4月下达我区一般债券9亿元和专项债券21亿元，利率3.46%，期限10年，我区分别用于置换了新马动力创新园等2个项目债务和天易城中村改造等7个项目债务。
请予审议。


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政府
2021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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